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0年度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计划

全面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是新形势下林业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全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密切关乎着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当地社区畜牧业健康发展，尤其是关乎着社区群众和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加强保护区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保证。现结合保护区实际，制定2020年度保护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计划如下。

监测防控工作计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规范（试行）》

《迪庆州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迪庆州境内国家级、省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监测区域分工的通知》（迪林草发〔2019〕199号）

二、监测防控内容

在线路巡查或定点观测时，实时记录发生的陆生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及其地理坐标以及陆生野生动物的死亡、行为和形态等异常情况。

1.掌握监测区域内和周边地区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群动态和活动规律。无论是否发现陆生野生动物异常情况，每次固定监测、线路巡查都要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记录所发现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地理坐标、分布状况以及种群动态变化等情况，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数据库和监测预警提供支持。

2.当发现监测区域内和周边地区陆生野生动物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时，应首先向监测站点报告，并立即采取封锁隔离措施，制止无关人员和家禽家畜接触死亡现场和陆生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直至排除或解除封锁为止。同时，还应关注监测区域和周边地区家禽家畜种群的动态变化，如有疫情立即采取封锁隔离措施。其目的一是防止野生动物疫病扩散。二是防止家禽家畜将疫病传染给陆生野生动物。

3.准确记录监测区域内和周边地区陆生野生动物行为异常、外部形态特征异常变化或种群数量严重波动等异常情况。对非疫病因素造成的异常情况，如机械伤害、中毒（环境污染、投毒等）也要调查记录，并逐级上报。

三、监测报告制度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方式包括日常监测和专项监测。日常监测是最基本的监测制度，主要是通过巡护、观测等方式，对是否发生陆生野生动物疫情提出初步判断意见。专项监测是对特定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或者重点区域进行的监测。

日常监测根据陆生野生动物迁徙、活动规律和疫病发生规律等分别实行重点时期监测和非重点时期监测。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通过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报送。

1.重点监测时期报告制度

重点监测时期的监测信息报告实行日报和快报制度。

日报告制度是指在重点时期内，各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的巡护、观测频次是每日一次，并在每日14点前将当日(或前一日)监测到的陆生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活动地点、行为异常和异常死亡等信息按要求逐级上报。

快报是在发现野生动物异常死亡或得到检测结果等，不按规定时间及时报告信息的报告制度。

2.非重点时期的报告制度

    非重点时期原则上实施周报告和快报制度。

在此时期各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巡护、观测，并在每周五14点前将本周监测到的陆生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活动地点、行为异常和异常死亡等信息填报信息报告，逐级上报。但在此时期内，发现零星死亡现象的，经确诊本区域常见病的，周报改为日报，从确诊到14天开展日常监测，无异常现象，解除日报为周报。周报30天后，无异常解出该区域疫情。如发现疫情有扩散现象的，应以快报形式报告。

四、监测防控工作计划

    （一）监测区域及分工
1.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具体实施单位为保护区管护局，监测区域为保护区范围内。由管护局主要负责保护区范围内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疫源疫病监测系统的日报、周报和快报。

2.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德钦监测点、维西监测点，具体实施单位为保护区德钦分局、维西分局，监测区域为分局各自辖区范围内。由两分局主要负责各自辖区范围内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的日报、周报和快报。

3.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曲宗贡监测点、奔子栏监测点、霞若监测点、塔城监测点（野生动物救护站）、康普监测点（巴迪监测点），具体实施单位为保护区曲宗贡监测站、奔子栏管理所、霞若管理所、塔城管理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康普管理所（巴迪管理所），监测区域为管理所（站）各自辖区范围内。由管理所（站）主要负责保护区各自辖区范围内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的日报、周报和快报。

监测及报告时间计划

根据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为重点监测时期，实行日报和快报制度。此时间段计划由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每日报送重点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监测情况，其余各站（所）监测点做好各自辖区内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发现野生动物行为异常或异常死亡等情况及时上报，并开展每日监测及信息日报。

每年4月至9月为非重点监测时期，实行周报和快报制度。此时间段结合2020年保护区巡护计划，由各站（所）监测点轮流进行监测，并于每周五11点前上报监测信息周报，其余各站（所）监测点做好各自辖区内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发现野生动物行为异常或异常死亡等情况及时上报，并开展每日监测及信息日报。各监测点开展监测信息周报时间计划如下：

	月份
	周数
	监测时间
	监测要求
	监测、周报单位

	四月
	第一周
	3月30日—4月3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第二周
	4月6日—4月10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康普管理所

	
	第三周
	4月13日—4月17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巴迪管理所

	
	第四周
	4月20日—4月24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霞若管理所

	五月
	第一周
	4月27日—5月1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曲宗贡监测站

	
	第二周
	5月4日—5月8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巴迪管理所

	
	第三周
	5月11日—5月15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第四周
	5月18日—5月22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巴迪管理所

	
	第五周
	5月25日—5月29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康普管理所

	六月
	第一周
	6月1日—6月5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曲宗贡监测站

	
	第二周
	6月8日—6月12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霞若管理所

	
	第三周
	6月15日—6月19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曲宗贡监测站

	
	第四周
	6月22日—6月26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七月
	第一周
	6月29日—7月3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第二周
	7月6日—7月10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康普管理所

	
	第三周
	7月13日—7月17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霞若管理所

	
	第四周
	7月20日—7月24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奔子栏管理所

	
	第五周
	7月27日—7月31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八月
	第一周
	8月3—8月7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霞若管理所

	
	第二周
	8月10日—8月14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曲宗贡监测站

	
	周三周
	8月17日—8月21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第四周
	8月24日—8月28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康普管理所

	九月
	第一周
	8月31日—9月4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曲宗贡监测站

	
	第二周
	9月7日—9月11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奔子栏管理所

	
	第三周
	9月14日—9月18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巴迪管理所

	
	第四周
	9月21日—9月25日
	结合巡护工作开展动物疫情监测1次
	塔城管理所


五、突发事件快报的实施

    实施突发事件快报制度是在无论是否实行日报告制度，只要发现野生动物大量行为异常或异常死亡或确诊为疫情等情况时就立即实时实施。

各监测站点当发现野生动物大量行为异常或异常死亡时，必须立即组织两名或两名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野外初步诊断，确认为疑似传染病疫情后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部门报告，并在2小时内，将情况报送监测总站和省级监测管理机构以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并按照《监测规范》的规定要求进行处理。监测总站接到《监测信息快报》后，应在2小时内向国家林业局报告。 

每例突发异常事件填报一份，快报信息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现场封锁。监测信息报告中应有对野生动物异常死亡的现场采取封锁措施的内容。

（2）现场消毒和尸体处理。监测信息报告中还应说明现场消毒处理情况。

（3）报检。监测信息报告中要有报检内容、受理单位和初步检测结果等。如确诊为传染病疫情，报检单位应在2小时内将情况向监测总站和省级监测管理机构报告;监测总站应在1小时内向国家林业局报告。

六、样本采集原则

1.样本采集一般性原则

（1）采集最适样本：理想的病毒性疾病临床样本，应是无菌采取的含病毒量高的血液、器官组织或分泌物和排泄物，因此要根据疾病的病性采取合适的样本。如无法估计是何种疾病时，应根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采集样本，或应全面采取样本。取材时应注意病毒感染所致疾病的类型(如呼吸道感染疾病、胃肠道感染疾病、皮肤和黏膜性疾病败血性疾病等)、病毒的侵入部位、病毒感染的靶器宫等。

（2）适时采集：采集病料标本的时间一般在疾病流行早期、典型病例的急性期，此时病毒的检出率高。后期由于体内免疫力的产生，病毒成熟释放减少，检测病毒比较困难，同时可能出现交又感染，增加判断的困难性。在采集供抗体测定用血清标本时，可适时地采集急性期和恢复期的两份血清样本。一般两份血清的间隔时间为14-21天。

动物死后要立即取样。夏天最迟不超过4-6h，冬天不超过24h，供做切片样品必须采取后立即投入固定液。否则时间过长，会使细菌和组织细胞死亡、溶解，影响检验结果。

（3）无菌操作：采集样本所用的器械及容器要进行严格的消毒，样本采取过程都应该无菌操作，尽量避免杂菌污染。

（4）剖前检查：若有突然死亡或病因不明的尸体，须先采取末梢血制成涂片，镜检，疑似炭疽时，不得进行解剖。如需要剖检并获取样本时，应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选择合适的场地，做好严格的防范工作，剖后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

2.釆集陆生野生动物样本的原则

对于国家级或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紧急情况下实行死亡动物采样与报批同步；正常情况下，应在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后，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确定具体采样方式和强度。对于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采样强度可根据野生动物种群大小，结合疫源疫病调查的需要进行确定。

七、责任落实

监测工作无小事，要树立大局观念，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的想法，要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按照国家的要求，扎实组织开展监测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各级监测站（点）和监测人员要根据所负责的监测区域、野生动物种类、生活习性等，划定责任范围和监测重点区域，明确第一责任人，科学合理设置固定观测点和巡査路线，从机制上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准确性。做到“勤监测、早发现、严控制”，在第一时间发现，在第一现场控制，保证监测信息报告及时和准确，保证对发生野生动物异常死亡的现场和尸体进行严格处理，保证疫情不扩散，严格落实岗位职责制，同时以人为本，做好个人防护，保证保护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附件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信息报送员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管护局
	陈丽花
	13988787472
	

	2
	德钦分局
	旺丁
	13988784486
	

	3
	维西分局
	吕馨宇
	13208874774
	

	4
	曲宗贡管理站（所)
	杨建强
	13988741407
	

	5
	奔子栏管理所
	陈捷
	13988732501
	

	6
	霞若管理所
	扎史品初
	13988745596
	

	7
	塔城管理所
	和洁
	13988742512
	

	8
	康普管理所
	马金林
	15284567677
	

	9
	巴迪管理所
	达瓦拉姆
	18869622995
	

	10
	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
	巴桑
	18213218383
	




